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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申报资金预算表
申报资金预算表按照项目业务活动费、机构管理费用两类进行编制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、项目业务活动费用包含项目直接支出和项目间接支出。
（1）直接支出是指开展项目活动所发生的直接费用，须按照项目内容中所列的每一个活动进行编制，主要包括：活动物资费、宣传材料设计制作费、活动场地租赁费、租车费、专家费、志愿者补贴、项目执行人员劳务等，按照项目书内容中的每一个活动编制。
（2）项目间接支出是指执行项目所需的间接费用，主要包括：媒体宣传费用、办公耗材费、通讯费、交通费用、社工项目专员费等。
2、机构管理费是指机构的运行费用，主要包括机构财务人员补贴、行政人员补贴、机构督导费、办公设备、水电费、物业管理费等费用，纳入机构统一管理使用，不超过项目总资金的10%。
二、项目相关费用标准
1、志愿者补贴一般标准为半天不高于30元/人，全天不高于50元/人（志愿者补贴包括交通费、误餐费）。
2、专家费用包括培训费、讲课费、咨询费等。
专家费的开支一般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500元/人天、其他专业技术一般人员300元/人天的标准执行。超过两天的，第三天及以后的费用标准按200元/人天执行。
专家认定标准为须持有《国家专业技术职称目录》中所列的由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“专业技术资格”证书，不在目录中的技术人员费用标准为培训费、讲课费不得高于300元/人天执行。
3、项目执行人员劳务包括专职工作人员补贴和兼职工作人员补贴，费用按工时（或次）计算，并按项目执行人员在本项目的实际工作时间进行分摊。项目执行人员补贴费用总额不超过项目总资金的30%。
（1）专职工作人员补贴是指支付给机构缴纳社保的专职工作人员费用，费用不高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。原则上标准为社会工作师（中级）不高于100元/时，300元/天；助理社会工作师（初级）不高于80元/时，200元/天；不持证社工不高于50元/时，100元/天）。
（2）兼职工作人员补贴不高于当地社会平均日工资，原则上标准为不高于30元/时，80元/天。
4、误餐费是指开展项目过程中产生的项目执行人员及志愿者误餐费，费用标准为不高于20元/人/餐。
5、项目活动确需召开会议的，应当列出会议天数、人数。不安排住宿的，每人每天所有经费控制在150元内；安排住宿的，每人每天所有经费控制在300元内，并保留会议通知、议程、照片、签到表、住宿发票和消费明细等备查。
6、项目活动确需培训的，应当列出培训场次及每场次的天数、人数，不安排住宿的，每人每天所有经费控制在100元内；安排住宿的，每人每天所有经费控制在200元内，并保留培训通知、课程设置、教材讲义、会场照片、签到表、住宿发票、消费明细等备查。
7、项目需举办活动的,小型活动经费一般不超过1500元/天,大型活动经费(100人以上的) 一般不超过3000元/天。
[bookmark: _GoBack]8、项目社工项目专员线下一对一辅导费用支出参照专家费开支标准，社会工作师（中级）不高于300元/天；助理社会工作师（初级）不高于200元/天。
9、项目如需为资助方开具普通发票，则可列支不超过3%的税金费用；如申报组织位未注册，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的联合申报组织，受托联合申报方可收取不高于项目总额3%的资金管理费用，此时申报组织不得再重复列支3%的税金。
10、项目资金不支持购买设备硬件等固定资产，不合理的经费，市慈善总会将不予通过；且项目资金不得开支罚款、捐赠、赞助、投资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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